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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单位内设机构包括：综合办公室、勤务指挥中心、督查考评室、案件审理室、处罚中心及11个中队，其中有9个中队为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派驻到各镇（街道）和区市场服务中心的队伍。
主要负责全区市容秩序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开展市容市貌的综合整治工作；小型户外招牌、指示牌设置及沿街门店商业文化活动占道的行政执法工作，区城管大队的队伍建设工作；按照城市网格化管理要求，对巡查发现的违法建设应立即劝阻，相关线索应当及时报告给自然资源部门及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根据属地政府授权负责违法建设强制拆除的执行。负责行使执法权限内的行政处罚权；接受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应急处置指挥调度；负责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队伍建设等相关工作。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只写目标，不写金额）
    进一步规范市容秩序，加强机动车停放管理，做好全年大型整治行动及专项整治行动.做好全区执法力量科学调配工作，强化执法力量，强化队伍水平，保障辖区市文明有序。协管员经费专项需保障216名协管队员全年工资、社保等相关福利。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经费专项强化队伍水平，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全年绩效目标包括但不仅限于：整治次数，年度指标值≥160次，规范机动车停放的车辆数量≥10000辆，环卫市场化第六标段“牛皮癣”清理长度，年度指标值213736.4米。违法建设专项整治次数，年度指标值≥8次。违法违章物品登记保存数量，年度指标值≥5000件。违法违章物品登记保存场地面积，年度指标值700多平方米。违法广告招牌整治次数，年度指标值≥30次。违法整治广告招牌数量，年度指标值≥50个。市场服务中心整治次数，年度指标值≥24次。路面执法监控维护个数，年度指标值≥26个。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2643.72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410.36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410.3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122.03万元，基本支出1288.3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31.49万元，公用经费156.84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协管员经费专项支出881.1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本大队协管队员全年工资、社保等福利。
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经费专项240.86万元。主要用于“牛皮癣”清理经费、违法建设专项整治经费、违法违章物品等级保存场地租赁费、路面执法终端监控维护、食堂餐费、违法广告牌拆除费、油烟污染治理和扬尘治理经费、义务教务“双减”工作经费、诚信门店创建工作经费、执勤执法车采购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开支等费用。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_Hlk190085133]（1）党建领航，持续强化“强转树”工作成效。按照国家、省关于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巩固“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和城市管理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建设的成果。一是以学铸魂夯实思想教育。深入研习并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党内规定动作，自觉将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累计组织开展理论集体学习5次，专题研讨2期，推动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取得实效。二是从严从实狠抓队伍建设。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当前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学党纪”的核心主线，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召开党风廉政暨重点工作会，通报学习纪委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推进城管执法队伍正风肃纪、自我革新，不断提升城管队伍防腐拒腐能力，通过不懈工作我大队荣获“2024年芦淞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光荣称号。三是规范执法提升执法效能。严格落实执法工作例会、典型案例分析会、案件评审会及执法业务培训课“三会一课”工作，着力强化执法规范流程，查摆执法办案、执法程序、案卷文书等具体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高执法效能。2024年1-12月共审核立案行政处罚案件476件，办结476件，其中普通程序案件302件，简易程序案件174件，市容类行政处罚案件421 起，环卫类行政处罚案件51起，住建类行政处罚案件4起，累计处罚金额180540元。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190085214]（2）服务为先，精雕细琢打造工作新亮点。一是筑牢社区基层共建共享。深入开展“城管进社区、服务面对面”活动，从城市管理宣传、职责、服务、执法进社区为切入点，选派多名党员担任小区党支部“第一书记”，组织派驻街道（镇）的80余名城管队员对辖区52个社区（村）驻点服务，推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开展进社区专题活动13次，发放城市管理宣传资料168余份，配合社区、物业劝导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问题420余处，充分发挥了党员引领示范作用。二是推进重点区域精细化提质。开展南环线道路两侧精细化提质整治工作，对沿线影响观瞻的破损围档、违建、围墙进行拆除更新美化，南环线专项整治行动共计拆除1处违章搭建构筑物、5块破损招店牌及18处影响观瞻的破损围档，整改后的围档、围墙进行了美化提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或其他修饰，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品位。三是推进中队规范化建设。对董家塅派驻城管中队办公楼进行提质改造及规范化建设工作，重新粉刷办公楼内、外观，添置办公桌椅和物资，按照规范化建设标准配备多功能会议室和接待室，设置党建文化宣传栏和城市管理公示栏，亮明执法身份，新增设后勤装备室和值班备勤室，为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撑。四是持续推进执法制度建设。落实执法过程全纪录制度。2024年对普通程序及简易程序案件,实行一案一盘随案保存，收录执法过程全记录光盘438份，音频材料19.9GB。坚持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全年经重大行政处罚讨论决定并执行到位案件共1起。坚持进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至2024年12月，在“中国·株洲政府网站内容管理云平台”录入案件303件及在芦淞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中录入信息263件。完善城市管理领域事中事后行政处罚衔接机制。共计接收案件线索移送16件，其中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1件，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2件，株洲市芦淞区龙泉街道办事处《案件线索移送函》1件，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案件线索移送函》12件，共涉及18起案件，目前办结6件，在办12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起。五是助力特色活动开展。开展“五一”期间株洲马拉松、烟花秀、航空嘉年华、无人机表演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市容保障工作，以机动巡逻+步行相结合的方式，对活动现场沿线路段进行维护，为系列活动的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3）聚焦市容，全面专项整治擦亮城市底色。一是持续推进户外广告整治。对辖区主次干道、沿街商户、商圈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重点整治未经报备违规设置、影响消防安全及市容市貌的户外广告招牌。全年共计摸排户外招牌底数3393处，拆除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招牌73处，拆除面积1000余平米。二是持续开展“十乱”整治。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采用专人定点巡查和执法车辆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全天候不间断巡查、无缝隙管理，对市容“十乱”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共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70余次，规范门店经营7650余起，整治占道经营2820余起，劝导飞线充电720余起。三是持续推进车辆违停整治。安排人员重点巡查、值守，采取“常态化规范＋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店外停放、占用消防通道等不规范停放的机动车进行集中整治。科学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提高车主规范停车意识。累计发放“温馨提示卡”2840余张，处罚非机动车1900余台，科学合理规范增设两轮车停车位16处。四是持续开展油烟餐饮污染整治。集中整治露天餐饮、烧烤摊点占道摆摊、出店经营等市容违章行为，对钟鼓岭、邵兴城、贺家土宵夜一条街、中航怡园周边等重要路段和国控点八中、一中及周边重点区域进行严格监管，累计开展整治劝导行动240余次，劝导不规范行为1700余次，下达整改通知书120余份，完成餐饮油烟污染行政处罚案件96起，处罚金额共计2.59万元。五是持续开展工地扬尘整治。采用机动巡查、定点设卡等方式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治理工作，加大与交警、环保等职能部门联动，要求项目工地达到扬尘管控文件所规定的配套硬件设备设施要求，规范渣土运输。累计巡查工地1800余次、覆盖防尘网46700平方米、种草植绿化降尘9000平方米、设置洗车平台3处、设置雾化机27台、设置围挡4300米，处罚金额共计45500元。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协管员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0万元，实际支出881.87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协管员项目支出881.8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全体协管员工的全年工资及社保等福利，因此项目为涉密项目，不作公开评价。
2.年初预算项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经费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0万元，实际支出240.8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经费项目支出240.86万元，主要用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的相关经费的保障。因此项目为涉密项目，不作公开评价。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部分绩效指标的设定不够科学合理，存在过于笼统、难以量化等问题，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同时，绩效指标的动态调整机制不够灵活，不能及时适应单位工作重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绩效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绩效评估过程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和方法，但仍存在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绩效评估的信息化水平较低，评估工作效率有待提升。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确保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推动党建与业务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二是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通过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公众参与、持续改进的方式，构建高效、科学、规范的城市管理体系，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加大市容乱象集中整治力度，深入推进“门前五包”工作，建立与商户互动管理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三是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坚持推行“721”工作法，提升信息化平台利用程度、及时响应民众诉求、开展城管进社区活动增进市民互动与合作，通过城市管理的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加强执法队伍日常监督检查，定期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执法队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规范各中队建设，着力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城市管理执法队伍。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无独立网站，绩效自评报告将在政府门户网站与决算报告一起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